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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教育
（“四风”问题答疑专题）

（2024 年第 7期，总第 114 期）

小王是一名党员干部。他对自己在日常工作中是否存在“四风”问题把握不

准，提出以下问题，希望能得到解答。问题如下：

问题 1：春节期间，好友来家中拜访，向小王送上某名贵纪念品，小王婉拒；

来自外地的同事赠送名贵特产，小王再次谢绝。虽然两次都拒绝了对方，但小王

担心对方面子上过不去，不知应如何解释才能让对方理解。请问，党员干部能否

接受亲朋好友或单位同事赠送的价值较高的农副产品或名贵礼品？

答：党员干部在日常生活中收受同事、同学、同乡、朋友等非管理和服务对

象赠送的礼品礼金等，即便与执行公务无关，但如果价值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

的范围，应认定为违纪行为。对于价值是否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范围，可从

以下几方面来认定把握：首先，指在礼节上明显超出一般的、正常的有来有往、

往来相当；其次，指礼品礼金价值明显超出当地正常经济水平、风俗习惯、个人

经济能力；最后，综合双方的身份、职务、关系、送礼方式和送礼者的主观动机

等因素，统筹考虑认定。因此，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不得收送可能影响公正执行

公务的礼品礼金，不得收送其他明显超出礼尚往来或各类违反规定的礼品礼金。

因各种原因未能拒收的礼品礼金，应按规定自收受礼品之日起一个月内登记上交。

问题 2：小王出差结束后是周末，他打算延迟返程，个人行程全部自费。请

问，党员干部在公务行程结束后能否不如期回程，自费继续旅游？

答：现实中，一些公职人员利用公务差旅之机“搭便车”自费旅游，即提前

到趁机旅游，或公务行程结束后滞留自费旅游。表面上看，这既未影响公务也未

使用公款，但实际上还是利用公务差旅的便利，影响了公务活动的严肃性，扰乱

了单位正常秩序，容易在社会上造成负面影响。对“搭便车”自费旅游行为，应

当坚持从严掌握、严格控制原则，由主管单位严格审批监管。“搭便车”旅游期

间，如果报销了与公务差旅无关的住宿、伙食补助、交通补助等费用，使用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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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公物等，应认定为公款旅游或其他违纪行为并严肃处理。对审批监管不严，造

成不良影响或发生违纪行为的，既要追究直接责任，又要视情节追究相关领导的

领导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经单位批准，工作人员出差期间或公务结束后回家省亲办事

的，不宜认定为违规违纪问题，但因省亲办事额外产生的住宿费和城市间交通费

不能报销，应由个人自理；省亲办事期间不能领取伙食补助和市内交通补助。

问题 3：某个工作日晚上，小王需要进行公务接待。他打算拿出几年前用自

己合法收入购买的高档酒水与大家分享，请问，党员干部能否自带高档酒水进行

公务接待？

答：自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严禁公款大吃大喝，不允许超标准公务接待，

不允许在公务接待中提供高档食材和高档酒水，否则，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第一百零六条，违反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

大吃大喝，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所谓“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是指

公务接待安排的迎送方式、陪同人数、活动场所、活动项目和活动方式、住宿、

用餐以及出行活动的标准和范围超过了《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和当

地公务活动接待的规定标准的行为。所谓“借机大吃大喝”，是指在公务接待活

动中，接待单位在安排用餐时多次宴请，或者陪餐人数过多，或者超过用餐标准，

提供高档食材或者野生保护动物制作的菜肴，提供高档香烟和酒水，或者使用私

人会所、高消费餐饮场所接待等奢侈浪费行为。因此，在公务接待中，提供公款

购买的高档酒水是不允许的，即便是在接待单位同志时提供私人购买的高档酒水，

为了避嫌，防止被群众认为是超标准接待和借机大吃大喝，也不适合用在公务接

待场合。

问题 4：4 月某一周的周二至周五，小王被安排到武汉出差。此时，武汉正

值樱花季，小王计划在不影响公务执行的情况下，利用休息时间自费观光。请问，

党员干部能否在公务行程的闲暇休息时间自费旅游观光？

答：公务差旅要从实际出发，既保证正常执行公务，又保障干部休息权益。

对公职人员在差旅途中，利用闲暇休息时间自费参观游览景区的行为，虽然没有

禁止性规定，但也应从严要求，防止造成不良影响。实践中，对类似行为是否违

规，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认定把握：一是看公务行程安排是否合理紧凑，对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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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宽期限或通过行程安排为借机旅游提供便利的，应从严查处；二是看旅游活动

是否影响执行公务，对牵扯精力造成公务活动未达预期效果或造成损失，以及接

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的，应严肃处理；三是看是否利用公款、

公权、公物，对使用公款支付旅游费用，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享受旅游折

扣、免票和快速通道待遇以及要求接待单位安排向导，使用公车等行为，应严肃

查处；四是看是否造成不良影响，即使没有以上违规情形，但公务闲暇时间自费

旅游的过程中造成不良影响的，亦应视情节以提醒、批评教育、诚勉或纪律处分

等方式作出相应处理。

问题 5：有一天，小王想邀请三两好友去私人会所消费、娱乐，费用由小王

支付。请问，党员干部能否自己掏钱去私人会所消费？

答：私人会所只对少数人开放，具有隐蔽属性，组织和群众难以监督，容易

滋生“四风”甚至腐败问题，党员干部出入此类场所危害极大。针对这一问题，

2013 年 12 月，中央纪委、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印发《关

于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严肃整治“会所中的歪风”的通知》，明确要

求“党员干部作出不出入私人会所、不接受和持有私人会所会员卡的公开承诺”。

2014 年 5 月，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进一

步整治“会所中的歪风”的通知》，明确指出“党员领导干部不得出入实行会员

制、只有会员才能出入的会所或不向公众开放、只对少数人开放的餐饮服务、休

闲娱乐、美容健身等场所”。因此，上述规定明确，党员干部不能违规出入私人

会所。党员干部除开展监督检查、执法检查等因公需要出入外，无论是否花费公

款、是否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均不得出入该类场所。党员干部违

规出入私人会所的，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九十三条处理。

（以上来源：《纠“四风” 树新风——广西从严从实全面推进作风建设》，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监察委员会 编，

2023 年党风廉政教育丛书）


